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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常州市钟楼区 2024 年度奖章制作项目                            

甲    方：常州市钟楼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乙    方：常州金店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5 年 1 月 24 日                        

 

  



  
 

 

甲方： 常州市钟楼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乙方： 常州金店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的

法律法规，以及本采购项目的招标/谈判文件等采购文件、乙方的《投标（响应）

文件》及《中标（成交）通知书》，甲乙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具体情况及要求

如下：   

一、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 常州市钟楼区 2024 年度奖章制作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 JSCZ-320404-ZCCZ-G2024-0103        

2、项目内容： 

品名 规格 克重 采购数量 黄金采购总量 包装盒尺寸 备注 

钟楼区明星

企业家奖章 
直径为 70mm 300g 16 

7550克 140*200mm 
附可挂式合金

圈及绶带 

钟楼区明星

企业家奖章 
直径为 55mm 150g 11 

钟楼区优秀

企业家奖章 
直径为 40mm 50g 22 

 

3、要求范围： 

（1）金质奖章材料质地为纯金（含金量 99.9%，即千足金），材料纯度不

允许出现负偏离。 

（2）金质奖章质量必须经过国家专业鉴定机构鉴定，并附鉴定机构的鉴定

证书。 

（3）钟楼区明星企业家金质奖章正、反面图案详见附件图稿。 

（4）专用包装盒外观要求：包装盒为仿红木色木盒，盒面激光刻字描金字，

枣红色天地盖纸盒(不烫字)。包装盒规格尺寸详见上表。 

（5）要求按国有造币厂纪念章质量标准，重量符合公差标准。奖章图案清



  
 

 

晰、镜面光亮，背面图案要求采用浮雕工艺，图案清晰、立体，层次分明。 

4、采购形式及项目情况 

（1）政府采购组织形式：分散采购 

（2）政府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3）合同是否分包：是   否 

（4）本项目不涉及进口产品。 

（6）本项目不涉及节能产品、不涉及环境标志产品、不涉及绿色产品。 

二、合同金额及支付方式 

1、本合同含税总价为：￥ 5227242.50 元（大写：伍佰贰拾贰万柒仟贰佰

肆拾贰元伍角整人民币）。 

2、分项价格    

序号 分项名称 单价（元/克） 优惠下浮率 

1 黄金原料   643.51 元/克  0.01  % 

2 制作费  48.90  元/克 / 

总价   692.35 元/克 

成交价依据：合同结算单价由黄金原料单价和制作费单价组成，其中：黄金

原料合同结算单价根据中标人黄金原料投标报价的优惠幅度，以合同签订前一日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官网公布的七日均价同比例下调；制作费结

算单价以投标报价为准。 

 

2025年 1月 23日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官网公布的七日均价截图 



  
 

 

3、付款方式： 

（1）付款方式：自采购商品验收入库后 1 个月内支付，乙方在付款前提供

相对应金额的发票。 

（2）发票开具方式：增值税发票。 

三、合同履行 

（1）起始日期： 2025 年 1 月 24 日，完成日期： 2025 年 2 月 5 日，

送货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一次性供货并完成验收。 

（2）履约地点： 常州市钟楼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3）履约担保：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是  否 

五、合同验收 

1、货物运达目的地后、产品交付前，有任何货物经检验和试验不符合技术

规范的要求，甲方可以拒收。乙方应更换被拒收的货物，使之符合技术规范书的

要求，乙方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 

2、乙方如对甲方提出的修理、更换、索赔要求有异议，应在接到甲方书面

通知后 3天内提出，并在该时间内自费派代表赴现场同甲方代表共同复验。 

3、乙方在接到甲方按本合同规定提出的索赔通知后，应尽快修理、更换或

补发短缺部分，由此产生的制造、修理和运费及保险费均由乙方负担。上述索赔，

甲方从付款中扣除。 

4、货物验收标准：以采购活动中乙方提供的样品作为参考，按行业通用标

准、厂方出厂标注以及乙方投标文件的承诺（并不低于国家相关标注） 

五、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

或歧义，应按以下顺序解释： 

（1）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及其变更、补充协议 

（2）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3）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4）中标（成交）通知书 

（5）投标（响应）文件 

（6）采购文件 

（7）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8）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作为合同组成部分

的其他文件 

六、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伍 份，甲方执 叁  份，乙方执 贰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合同订立时间： 2025  年   1  月  24 日 

合同订立地点： 常州市钟楼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甲方（采购人、受采购人委托签订合同的

单位或采购文件约定的合同甲方） 
乙方（供应商） 

单位名称（公章

或合同章） 
 

单位名称（公章或

合同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

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章） 

 

住  所 
常州市钟楼区星港路

88号 
住  所 

常州市钟楼区北大街

17 号  

联 系 人 蔡尚琛 联 系 人 杨肇文  

联系电话 18651989141 联系电话 13961462855 

通信地址 

常州市钟楼区星港路

88 号钟楼区人民政府

708办公室 

通信地址 
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

106 号常州金店  

邮政编码 213003 邮政编码 213003 

电子邮箱 717529516@qq.com 电子邮箱 351552273@qq.com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11320404014119563Q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20400137166458J 

  开户名称 常州金店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常州分

行  

  银行账号 1105020119000759889 

注：涉及联合体或其他合同主体的信息应按上表格式加列。 

 

 

 



  
 

 

 

附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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